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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3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中国中铁广场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5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196,270,216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727,995,0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1,468,275,167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7.776692%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80103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9756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张宗言主持，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公司总会计师孙璀，纪委书记张建强，副总裁、总法律顾问于腾群，董事会秘

书何文，联席公司秘书谭振忠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726,488,751 99.988165 495,700 0.003895 1,010,598 0.007940
H 股 1,466,407,167 99.872776 1,000 0.000068 1,867,000 0.127156

普通股合计： 14,192,895,918 99.976231 496,700 0.003499 2,877,598 0.020270
2.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726,466,251 99.987989 495,700 0.003894 1,033,098 0.008117
H 股 1,466,407,167 99.872776 1,000 0.000068 1,867,000 0.127156

普通股合计： 14,192,873,418 99.976073 496,700 0.003498 2,900,098 0.020429
3.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726,466,251 99.987989 495,700 0.003894 1,033,098 0.008117
H 股 1,466,407,167 99.872776 1,000 0.000068 1,867,000 0.127156

普通股合计： 14,192,873,418 99.976073 496,700 0.003498 2,900,098 0.020429
4. 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 A 股年度报告及摘要、H 股年度报告及 2019 年度

业绩公告 >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726,466,251 99.987989 495,700 0.003894 1,033,098 0.008117
H 股 1,466,407,167 99.872776 1,000 0.000068 1,867,000 0.127156

普通股合计： 14,192,873,418 99.976073 496,700 0.003498 2,900,098 0.020429
5.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726,496,251 99.988224 465,700 0.003659 1,033,098 0.008117
H 股 1,466,407,167 99.872776 1,000 0.000068 1,867,000 0.127156

普通股合计： 14,192,903,418 99.976284 466,700 0.003287 2,900,098 0.020429
6.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727,085,449 99.992854 560,600 0.004404 349,000 0.002742
H 股 1,468,274,167 99.999932 1,000 0.00006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195,359,616 99.993586 561,600 0.003956 349,000 0.002458
7.议案名称：《关于聘用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727,115,449 99.993089 488,200 0.003836 391,400 0.003075
H 股 1,468,273,167 99.999864 1,000 0.000068 1,000 0.000068

普通股合计： 14,195,388,616 99.993790 489,200 0.003446 392,400 0.002764
8.议案名称：《关于聘用 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727,115,449 99.993089 465,700 0.003659 413,900 0.003252
H 股 1,468,274,167 99.999932 1,000 0.00006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195,389,616 99.993797 466,700 0.003287 413,900 0.002916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报酬、工

作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725,500,649 99.980402 2,122,900 0.016679 371,500 0.002919
H 股 1,456,757,370 99.215624 11,516,797 0.784376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182,258,019 99.901304 13,639,697 0.096079 371,500 0.002617
10.议案名称：《关于为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 2020 年度责任

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725,201,551 99.978052 1,802,800 0.014164 990,698 0.007784
H 股 1,419,531,887 96.680235 46,876,280 3.192609 1,867,000 0.127156

普通股合计： 14,144,733,438 99.636970 48,679,080 0.342900 2,857,698 0.020130

11.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下半年至 2021 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543,267,747 98.548654 181,008,285 1.422127 3,719,017 0.029219
H 股 385,036,494 26.223729 980,504,630 66.779351 102,734,043 6.996920

普通股合计： 12,928,304,241 91.068316 1,161,512,915 8.181818 106,453,060 0.749866
12.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687,701,009 99.683422 39,945,040 0.313836 349,000 0.002742
H 股 970,319,616 66.085679 496,672,551 33.826940 1,283,000 0.087381

普通股合计： 13,658,020,625 96.208514 536,617,591 3.779990 1,632,000 0.011496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554,931,615 98.640293 172,714,434 1.356965 349,000 0.002742
H 股 524,516,957 35.723342 942,135,210 64.166120 1,623,000 0.110538

普通股合计： 13,079,448,572 92.132992 1,114,849,644 7.853117 1,972,000 0.013891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661,548,407 99.477949 66,032,742 0.518799 413,900 0.003252
H 股 527,289,777 35.912191 940,985,390 64.08780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188,838,184 92.903544 1,007,018,132 7.093540 413,900 0.002916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703,057,369 99.804072 24,523,780 0.192676 413,900 0.003252
H 股 1,206,451,149 82.167919 261,824,018 17.83208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909,508,518 97.980021 286,347,798 2.017063 413,900 0.00291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 股 5%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11,434,370,3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5% 普
通股股东 610,346,5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以 下 普
通股股东 682,368,529 99.8668 560,600 0.0820 349,000 0.0512

其中 : 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82,617,161 99.8736 231,000 0.1264 0 0.0000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499,751,368 99.8643 329,600 0.0658 349,000 0.069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19 年
度利润 分 配 方
案>的议案》

1,292,583,390 99.929679 560,600 0.043340 349,000 0.026981

7
《 关 于 聘 用
2020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292,613,390 99.931998 488,200 0.037743 391,400 0.030259

8

《 关 于 聘 用
2020 年度内部
控制审 计 机 构
的议案》

1,292,613,390 99.931998 465,700 0.036003 413,900 0.031999

9

《关于中国中铁
股份有 限 公 司
2019 年 度 董
事 、 监 事 薪 酬
（报酬、 工作补
贴）的议案》

1,290,998,590 99.807158 2,122,900 0.164121 371,500 0.028721

11

《关 于 2020 年
下半年至 2021
年上半 年 对 外
担保额 度 的 议
案》

1,108,765,688 85.718724 181,008,285 13.993758 3,719,017 0.287518

12
《关于发行境内
外债券 类 融 资
工具的议案》

1,253,198,950 96.884866 39,945,040 3.088153 349,000 0.026981

13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 予 董 事
会发行 股 份 一
般性授 权 的 议
案》

1,120,429,556 86.620458 172,714,434 13.352561 349,000 0.026981

14

《关于修订<中
国中铁 股 份 有
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1,227,046,348 94.863007 66,032,742 5.104994 413,900 0.031999

15

《关于修订<中
国中铁 股 份 有
限公司 股 东 大
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1,268,555,310 98.072067 24,523,780 1.895934 413,900 0.03199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第 1 至 11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第 12 至 15 项议案属特别决议事项，已经获得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史震建、谭四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2020-042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67 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1 － 2020/7/2 2020/7/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18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香江控股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0-030）。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395,781,424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67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27,517,355.408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1 － 2020/7/2 2020/7/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经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深

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
规定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
算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登记公司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36 元；持
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03 元；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7
元。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603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 0.0603 元。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其
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
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03 元。

（5）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纳税要求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
法人股东，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
币 0.067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香江控股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4821006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0-041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举行，公司 9
名董事全部参与了本次会议，全体监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及决议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孙伟亮先生
担任总经理助理职务、聘任吴光辉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期至第九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刘运国先生、王咏梅女士、谢家伟女士就以上管理人员的聘任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在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过程中， 聘任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经我们审阅相关人员的个人
简历及相关资料，认为孙伟亮先生、吴光辉先生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任职资格，聘任人员具备了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未发现有《公
司法》 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
情况，以及被证券交易所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况。我们同意董事会聘任以上管理

人员的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孙伟亮，1982 年生，2005 年 7 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2004 年至

2009 年任中海地产北京公司人力副经理；2009 年至 2015 年任大连万达集团人力资
源中心综合主任；2015 年至 2019 年 10 月任碧桂园集团人力资源中心总助兼集团
招聘部总经理；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3 月任花样年地产集团人力资源部门总经
理、花样年控股集团资深总监；现任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人力资
源中心总经理。

吴光辉，2006 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获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士学
位、法学双专业毕业证。 2006 年至 2011 年任职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广州分
所，从事专业审计工作，2009 年起任广州分所审计部审计助理经理。 2011 年 11 月至
今先后担任本公司财务分析经理、财务助理总监，2014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0 年 6 月
任本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

证券代码：603323 证券简称：苏农银行 公告编号：2020-029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1 － 2020/7/2 2020/7/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6 月 12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803,067,709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70,460,156.35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1 － 2020/7/2 2020/7/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与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和《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
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暂减按 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
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
税负为 10%。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股
票（简称“沪股通”），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
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
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企业或个人可向本公司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
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股息红
利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3968772
特此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323 证券简称：苏农银行 公告编号：2020-030
转债代码：113516 转债简称：苏农转债
转股代码：191516 转股简称：苏农转股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 2019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修正前转股价格：5.67 元 / 股
修正后转股价格：5.52 元 / 股
苏农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0 年 7 月 2 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 日

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 25 亿元人民币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现转股价格 5.67 元 /
股，现转债简称“苏农转债”，转债代码“113516”。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相关条款，在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股本的
情形），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

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2020 年 6 月 12 日，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派方案，决定将以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每股人民币 1 元）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 本次因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而对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
规定。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D；
本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P1 确定为 5.52 元 / 股，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 5.67

元 / 股，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0.15 元。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时间：根据公司同日披露的《苏农银行 2019 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2020 年 7 月 2
日。 苏农转债自 2020 年 7 月 2 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A 股代码：601390 A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2020-045
H 股代码：00390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属 2020 年第 8 次临时会议（2020 年度

总第 10 次）〕通知和议案等书面材料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以专人及发送电子邮件方
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以现场与视频电话连线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张宗言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监管中心（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总站）的议案》，同意成立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监管中心（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总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基建办公室的议案》，同意成

立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基建办公室。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中铁上海局申请和南京水务集团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铁资本收购国新国际所持中铁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30%

股权的议案》，同意中铁资本收购国新国际所持中铁香港 30%的股权，股权收购价
格为 9,370.65 万美元（以评估备案结果为准）。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由于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副总裁刘辉任董事的法人单位， 是中

国中铁的关联人，因而该项增资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针对该项关联交易，独立董
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由于本次关联交易需待中国铁设股东
会最终确定， 因此公司将于中国铁设股东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后另行发布关联交易
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中铁交通调整湖南省炉红山(湘鄂界)至慈利高速公路、桑
植至龙山高速公路项目包投资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中铁城投以股份公司名义牵头建设新疆乌鲁木齐绕城高

速（西线）工程 PPP 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中铁五局以“参股 + 施工模式”投资建设山东省潍坊市
GBJ-SDL 科学实验综合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中铁发投以股份公司名义牵头投资建设山西省太原市城

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 PPP 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中铁隧道局购置 TBM 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

规则 > 等七项制度的议案》，同意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议事规则》《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安全健康环保委员会议事规则》《中国中
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规程》《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职能部门服务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工作制度》《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
度》《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等七项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修订后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安全健康环保委员会议
事规则》《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规程》《中国中
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
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
制度》全文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解聘刘辉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职务的议案》，
同意因退休原因解聘刘辉先生公司副总裁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1.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解聘程序完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2.同意公司董事会因退休原因解聘刘辉公司副总裁职务。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刘辉先生任职期间，忠实诚信、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及

董事会、经理层对刘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工资总额清算方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四） 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扶贫资金使用计划和重点援建项目立项的议

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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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合伙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变更不构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变更后，公司
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股份比例由 29.54%下降为 18.67%。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第一大股东欢瑞联合（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简称“欢瑞联合”）发出的书面通知，2020 年 6 月 18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欢瑞联合，
及其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钟君艳女士和陈援先生在内的、 分别持有欢瑞联合相关
合伙份额的全部 18 名合伙人（合称“转让方”），与睿嘉传媒（天津）有限公司（简称
“睿嘉传媒”）、宁波著杰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著杰控股”，与睿嘉传媒合称“受让
方”）签署《欢瑞联合（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份额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份额转让协议》”），《份额转让协议》主要约定：转让方将各自持有的
欢瑞联合相关出资额、合计 93,060.22 万元（占欢瑞联合出资总额的 100%，简称“标
的份额”），转让给受让方；转让实施后，睿嘉传媒将成为欢瑞联合的普通合伙人及
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欢瑞联合 70%的合伙份额，著杰控股将成为欢瑞联合的有限
合伙人，持有欢瑞联合 30%的合伙份额（前述行为，简称“本次交易”）。

2017 年 1 月 19 日，欢瑞联合签署《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将其持有的
公司 105,504,587 股（占其直接所持公司股份的 98.92%，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6%）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融资金额 6.1 亿元，期限三年。 截至本次交易前，欢瑞联
合回购逾期，债务沉重、无力自行解决；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率
高达 98.50%，已无力解决欢瑞联合上述债务问题。 鉴于此并经有关各方友好协商，
本次交易的定价和对价采取受让方承债方式，即：自目标份额过户完成日起（含当
日），受让方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和欢瑞联合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
的《欢瑞联合（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2020 版）》等法律法
规规定和协议约定的方式对欢瑞联合在本次交易前债务承担责任。

本次交易后，受让方作为合伙人将全力支持、协助和督促欢瑞联合与相关资金
融出方积极协商，通过多种方式推进债务纾解方案，化解欢瑞联合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被冻结和强制平仓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欢瑞联合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直接持有公司 106,651,376
股股份， 占股本总额的 10.87%。 本次交易为第一大股东的合伙人转让合伙份额的
交易行为。 本次交易后，公司实际控制人钟君艳女士和陈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控制的公司股份及股份比例将相应减少， 但仍直接和间接持有
公司 183,163,897 股股份，占股本总额的 18.67%。 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变化。

本次交易已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标的份额过户和合伙人变
更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材料并已完成工商变更。

二、本次交易的影响
1、纾解实际控制人偿债压力，化解第一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和强制平

仓的风险。
本次交易前，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289,815,273 股股份，其中，

285,474,656 股股份因融资质押，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的 98.50%，占公司总股本
的 29.10%，股票质押率较高；其中，2017 年 2 月 6 日，欢瑞联合将其直接持有的公
司 105,504,587 股（占其直接所持公司股份的 98.92%，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6%）进
行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融资金额 6.1 亿元，期限三年，截至目前已逾期。 欢瑞联合
及其控制人因前述融资和质押导致债务沉重， 无力自行解决。 受让方于本次交易
后，将支持、协助和督促欢瑞联合与前述融资的相关方协商达成债务延期等风险化
解方案，避免欢瑞联合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被采取冻结、拍卖等司法措施，进而避免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变动将给上市公司日常经营等各方面带来的震荡甚至重大不
利影响。

2、高管及外部投资人入股上市公司，稳定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提升公司核心竞
争力， 力争最大程度地降低影视行业调整及疫情因素等外部环境变化对公司业务
的不利影响。

睿嘉传媒是由公司副董事长、总裁赵枳程先生持股 50%的公司。 赵枳程先生最
近五年历任公司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裁，北京睿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合伙人，上海金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投委会委员。截至公告日，赵枳
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012,53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赵枳程先生基于对
公司经营发展的预期及信心，投资入股公司并领导管理层经营运作。 同时，钟君艳
女士仍然主要负责公司影视剧制作、艺人经纪等业务的运作，公司管理层及经营将
保持稳定。

著杰控股系银帝集团控股股东，银帝集团是以金融投资、地产开发、文化传媒、
信息技术、矿产资源和商品贸易等六大业态为主的多元化产业投资集团，其旗下文
化传媒板块拥有两座艺术馆，一家研究院，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朱奕龙先生持有著杰控股 100%股权，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副主席、宁夏回族
自治区侨联主席、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
会副会长、银帝集团董事局主席。截至公告日，朱奕龙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著
杰控股基于对公司业务及发展的良好预期参与本次交易。

前述睿嘉传媒、 著杰控股两家公司作为受让方分别受让欢瑞联合合计 100%的
合伙份额，有助于稳定公司经营管理，力争最大程度地降低影视行业调整及疫情因
素等外部环境变化使公司业务可能遭受的不利影响，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交易为第一大股东的合伙份额转让，不涉及公司股份的直接转让。 本次

间接转让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在不得买卖公
司股份的期间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2、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欢瑞影视 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出具了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8-250 号），审计报告中的保留意见内容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欢瑞影视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电视剧《天下长安》应收账款账
面余额为 5.06 亿元，欢瑞影视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
坏账准备 0.25 亿元。鉴于电视剧《天下长安》在 2018 年存在未按计划档期播出且至
今仍未播出的情况，审计过程中，在欢瑞影视公司配合下我们实施了必要的核查程
序，但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上述情况对应收账款可收回性的
影响，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天下长安》相关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作出
调整。 ”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天运[2020]审字第 90452 号）。 审计报告中
的保留意见内容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欢瑞世纪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电视
剧《天下长安》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4.41 亿元（其中 2019 年回款 0.65 亿元），欢瑞
世纪公司管理层按照账龄组合计量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该笔应收账款计
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为 1.82 亿元（其中 2019 年计提 0.96 亿元）。 该剧在 2019 年
存在未按计划档期播出且至今仍未播出的情况。 鉴于电视剧《天下长安》在 2018 年
已存在未按计划档期播出且至今仍未播出的情况，审计过程中，在欢瑞世纪公司配
合下我们实施了必要的核查程序，但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上
述情况对应收账款可收回性的影响，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天下长安》
相关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作出调整。 ”

鉴于导致上述保留意见的事项可能致使欢瑞影视 2018 年已实现利润、2016 年
-2018 年累计已实现利润与业绩承诺目标存在差异，拟待该事项的不确定性消除后
对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进行最终确认。

电视剧《天下长安》实现销售额为 5.97 亿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累计收到应
收账款 1.6 亿元，其中 2019 年度收到应收账款 6528 万元，电视剧《天下长安》的应
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4.41 亿元（应收账款收回金额与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总计，与实
现销售额间的差异为汇率变动所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天下长安》尚未实现播出，公司及本次交易各方正在全力
推进《天下长安》的播出和应收账款的收回工作。

3、 欢瑞联合持有的股份为 2017 年参与认购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所取得，非
该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补偿义务人。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应按照重组时
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等相关文件履行承诺，如未来存在承诺业绩补偿义务的股
份被管辖法院依据质权人的申请进行全部或部分拍卖， 实际控制人应保障该等股
份被用于补偿（如需）的要求不受影响，前述股份拍卖的承接方应当按照重组时签
订的相关协议，继续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及其他相关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为 183,163,897 股，占股本总额
的 18.67%。 目前，由于实际控制人陈援、钟君艳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欢瑞收到仲裁
案答辩通知，其持有的 115,622,219 股股份存在被动减持的风险，扣除该部分股份，
实际控制人陈援、钟君艳及其一致行动人剩余股份为 67,541,678 股，与其他业绩补
偿义务人涉及补偿义务的股份共计约 2.18 亿股。 经公司初步测算，若发生《天下长
安》被退片且应收账款需要追溯在 2018 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下，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他业绩补偿义务人目前持有的股份可以覆盖所需补偿的股
份。

4、本次交易后，欢瑞联合的债务延期等风险化解方案能否得到相关金融机构
最终支持、 达成一致和获得执行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
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有关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5、本次交易的信息义务披露人将于近期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四、备查文件
1、欢瑞联合的书面通知；
2、《欢瑞联合（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份额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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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属 2020 年第 2 次临时会议（2020 年度

总第 4 次）〕 通知和议案等书面材料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以专人及发送电子邮件方
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中国中铁广场 A 座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5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5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回家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